附件1

产业投资项目绿色通道审批申请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码
	

	工程名称
	
	工程地址
	

	产业类型
	
	投资额度
	        万元

	申请理由（说明符合绿色通道适用条件的具体情况，可附页）
	

	计划开工时间
	
	计划竣工时间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单位承诺
	本人承诺，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符合绿色通道适用条件，若存在虚假申报、材料不实等情况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	产业项目并联审批专窗初审意见
	

	市住建局相关科室复核意见
	

	市住建局审定意见
	


备注：1. 申请单位需如实填写本表，提交相关佐证材料（如重点项目证明、企业资质证明等）；2.本表一式三份，申请单位一份、产业项目并联审批专窗一份、住建局存档一份；3.审定通过后，由住建并联审批专窗发放《绿色通道审批确认书》，同步安排专人代办。

附件2
产业投资项目绿色通道审批流程图





附件3

绿色通道审批确认书
编号：广住建绿审〔20XX〕XXX号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码
	

	工程名称
	
	工程地址
	

	产业类型
	
	投资额度
	       万元

	计划开工时间
	
	计划竣工时间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审批意见
	经审核，该项目符合《产业投资项目审批“绿色通道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中绿色通道适用条件，同意纳入绿色通道审批管理。

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企业提交《绿色通道审批申请表》及相关佐证材料





全部审核通过





转入普通并联审批流程








书面告知企业理由，转入普通并联审批流程





各科室/直属单位优先安排专人审核，同步开展联合核查（按需）





专窗优先受理，当天推送材料至各责任科室/直属单位





推送至相关科室复核，同步安排产业项目审批服务专员





市住建局审定，核发《绿色通道审批确认书》





不符合绿色通道条件





符合绿色通道条件





发放审批结果





各科室/直属单位出具审批结果，提交至专窗








企业提交施工图设计审查、施工许可证办理等事项相关材料（可容缺）





补齐补正





审核驳回





审核驳回





专员告知企业驳回理由，指导整改后重新提交，优先审核





审核过程中需补充材料，专员指导企业补充





产业投资项目受理专窗初审








